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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5〕203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举办 2025年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
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工作室规范

建设能力提升培训班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进一步发挥我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

（校长）工作室的引领示范与辐射带动作用，推动各级工作室实

现规范化建设与优质化发展，提升核心素养，应对教育生态深刻

变革，着力打造一批教学精湛、德艺双馨的名师名校长，全面促

进我市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我院决定举办 2025年三亚市名师名

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工作室规范建设能力

提升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标

（一）经验共享与规范建设：学习名师（名校长）工作室规

范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有效做法，精准掌握工作室规范建设的方

法、路径，以及成果呈现的有效形式。

（二）提升课程与教研引领力：提高工作室主持人的课程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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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力，使其能够科学规划、有效实施课程；增强教学教研引领能

力，推动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。

（三）强化团队领导能力：全面提升工作室主持人团队领导

力，熟练掌握学习型、专家型团队建设的方法与措施，打造具有

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教学团队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三亚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、“雁领天涯”卓越教师（校长）工

作室主持人及骨干成员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培训时间

2025年 7月 9日至 11日。

四、培训地点

澄迈县西海岸大酒店。

五、培训课程安排

见附件 2。

六、培训经费

培训活动产生的专家及工作人员食宿费、交通费，专家授课

费、工作人员劳务费；参训人员食宿费、资料费，培训场地租用

费等从三亚市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中支出；参训人员往返交通费回

所在单位报销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本次培训原则上非必要不予请假，确实有特殊情况请

假者，需提交所在单位及单位领导盖章签字的正式请假条，否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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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5年 7月 7日印发

按缺勤处理。不能参训的工作室主持人，可派工作室骨干成员参

会。

（二）我院将根据培训学员的参训情况给予登记学分。

附件：1.参训人员名单

2.培训课程安排表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5年 7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张玲，联系电话：18689597226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